
财 务 规 章

财政性住房资金管理办法

（2000 年8 月22 日  财政部财规 [2000] 23 号发布）

为了规范财政性住房资金管理，建立政府住房补贴资金

的筹集使用机制，推动住房分配制度改革的顺利实施，根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

通知》（国发 [1998] 23 号）和国家有关文件的规定，制定

本办法。

一、财政性住房资金是指由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中安排的

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的住房改革资金和各级政府按照住房制度

改革有关规定筹集的住房资金。

二、财政预算安排的住房改革资金是各级财政预算安排

用于住房制度改革的专项资金，主要来源是：各级政府用于

住房建设的资金；财政预算安排的住房公积金支出和住房补

贴支出。

各地用于住房建设的资金，由本级财政部门商有关部门

进行划转。

三、财政预算安排的住房改革资金主要用于补助行政事

业单位发放职工住房补贴、提租补贴和缴纳住房公积金，年

度如有结余，可结转下年使用。

四、各级政府按照住房制度改革有关规定筹集的住房资

金，要建立本级政府住房基金。政府住房基金的主要来源

是：各级政府统筹的从直管公有住房出售收入中提取的房管

机构转制资金和住房补贴资金；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

房上市出售上缴财政的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价款和所得收益

收入；按规定上缴财政的用于公积金中心管理费用支出和廉

租住房建设支出的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收入；按规定上缴财

政的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利润收入；从预算外资金中按一定

比例划转的资金等。

政府住房基金各项收入来源的具体项目和划转办法，由

各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五、各级政府住房基金主要用于：补充行政事业单位发

放职工住房补贴的不足；廉租住房建设支出；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经费支出；房管机构转制资金和其他住房改革支出。

六、政府住房基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按现行财政体制

和单位隶属关系，中央单位应缴纳的政府住房基金属中央基

金预算收入；地方单位缴纳的政府住房基金属地方基金预算

收入（省以下金融机构上缴的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利润收入

属地方基金预算收入）。各项政府住房基金，由缴款单位按

照有关规定，填制“一般缴款书”，分别就地缴入中央金库

或地方金库。政府住房基金的预决算编制和支出管理等有关

事宜，按照《财政部关于制发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预字 [1996] 435 号）规定执行。

七、在《2000 年政府预算收支科目》和《2001 年政府

预算收支科目》“基金预算收入科目”中增设第 86 类“政府

住房基金收入”，反映各级政府的住房基金收入；在“基金

预算支出科目”中增设第 86 类“政府住房基金支出”，反映

各级政府的住房基金支出。管理政府住房基金的部门要按收

入来源和支出用途设置内部科目，专款专用，分别核算。

八、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可根据本办法规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

法，并报财政部备案。

九、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十、本办法自2000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过去有关规定

与本办法抵触的，一律按本办法执行。

行政单位财政统一发放工资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2000 年 6 月21 日  财政部财行 [2000] 1 号发布）

法律法规和国家预算管理的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统一发放工资是指用财政性资金安排的工资资

金由财政部门委托代发工资银行直接拨付到个人工资账户上

的管理方式。

第三条  统一发放工资实行“编制部门核准编制、人事

部门核定人员和工资、财政核拨经费、银行代发到人、及时

足额到位”的管理原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深化财政支出管理改革，适应建立

公共财政管理体系的要求，做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的准

备工作，建立人员和工资计划与预算拨款相结合的制约机

制，加强人员编制、工资基金管理，减少工资发放中间环

节，提高工作效率，保障工资及时足额发放，根据国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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